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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我國現行法規範對於公共事務或可受公評之事，採取的是較為寬鬆的言論尺度，實務

上之判決也是如此。但隨著網絡社群的普及使用，帶動了網絡的虛擬社會化，許多的網路

言論已超越平常之尺度，造成他人的不悅，尤有甚者，更催生了所謂的網路暴民以及網路

言論暴力現象，已跨越原本虛擬網路社會的界限，並對現實社會秩序及言論自由造成嚴重

的事實影響。 

（二十三）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行政院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附屬單位

（榮電公司、北區勞務中心、欣欣瓦斯公司等）因涉及貪瀆

，其弊案層出不窮並遭檢調單位查辦在案，其相關人員所涉

責任均尚未釐清，實有損退役軍人榮譽且嚴重影響人民對退

役軍人觀感。爰此，如何呼應馬總統的有感宣示並恢復退役

軍人原有光榮感，請於限期內提出具體作法，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退輔會所屬單位：榮電公司、北區勞務中心、欣欣瓦斯…等等，主管業務單位之相

關人員未盡公務相關監督責任及承辦業務單位人員，均涉及司法案件。尤其是榮電公司所

造成社會紛爭的重大問題。 

二、另公司勞務中心涉及司法、檢調案件亦達數十件，致虧損累累等瀆職行為，實屬重大社會

責任。相關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所涉責任應儘速釐清，以正社會視聽。 

（二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經濟 20 多年來的總體環境結構變

遷，隨著油電雙漲政策的失誤，民生經濟條件日趨惡化，以

及目前各地方除交通條件已逐漸便利外還有高鐵及捷運的快

速發展，計程車行業生存益發困難。加上，倘計程車無法納

入「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比照大眾運輸

事業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那麼「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

辦法」恐有淪為競業不公平條款之疑義。爰此，如何就法制

面進行調適以回應社會期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鑑於現行公路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並無明確規範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之車種，

但大眾運輸客運車輛卻依據行政院民國 84 年 8 月 23 日函頒「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方案」將

其納入「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成為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車種，其正當性顯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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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二、近期國際油價不穩、國內油電雙漲政策的失誤，連動致使國內外物價推漲壓力不斷，已突

破 3%警戒線，足見我國物價條件壓力頗大。加上民生經濟情況日益惡化，在現行經濟發展

情境下，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是否限縮了計程車行業競爭的公平性並更

加惡化了駕駛人的生計條件，實不無疑義。 

（二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目前台灣 85~200 萬之卡債族，多數為

未成年之學生申請人，這些信用卡繳交循環利率者以及將信

用卡作為資金週轉或謀生工具之財力較差的塑膠貨幣弱勢者

，卻必須承擔 20%的高年利息，實不合理亦令人同情。爰此

，正視當前問題，調整最高法定利率讓消費者享有合理利率

，以健全我國金融經濟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當前民法第 205 條 20%約定利率，缺乏彈性無法達到保護塑膠貨幣弱勢者，反變相讓銀行

擁有進行高利剝削之合法性，實已有違民法第 205 條立法初衷。 

二、目前的 20%係於 1929 年所擬訂，其立法本旨是在保護塑膠貨幣弱勢不被資產階級者重利剝

削，其時存款利率約 13~14%，利差在 6~7%；現今存款利率已降至 0.1~0.2%，卻有高達

19%以上的利差，此法未隨社會經濟條件變遷而予以調整，並與當前社會現實嚴重脫節，不

僅不合理亦不妥適。 

（二十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過去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發放的經

驗，曾有民國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有編預算發放，六十三年

則沒有編列預算的情形，那麼關於日前陳揆提出僅剩兩類退

休軍公教人員可領年終慰問金的說法，是否只是政策宣示？

只限明年（102）春節有效？爰此，如何兼顧社會弱勢及財務

預算，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一一一 的政策一一，一一一弱勢的一一一發，一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下的

一一軍公教人員」，以及一因作戰或因公成殘、死亡的一伍軍職人員及其一一半俸遺族」

等一類人員，才一資格能發給年終慰問一。 

二、就財務負擔而言，若調整成此一類人員才能發放，估計國庫將能節省 182 億一，將一來一

年 192 億一的花費縮減成一年只要 10 億一。 


